
瑞丽市医疗保障局2021年预算重点

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经费

二、立项依据

《德宏州医疗保障局 德宏州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德宏州税务局关于转发做好2020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工作相关文件的通知》德人社发[2020]64号、《瑞丽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瑞丽市2020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筹资缴费工作方案的通知》NO.449号。

三、项目实施单位

瑞丽市医疗保障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根据《德宏州医疗保障局 德宏州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德宏州税务局关于转发做好2020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工作相关文件的通知》德人社发[2020]64号文件精神，2020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各级财政补助标准为550元，其中:中央财政人均补助440元，地方财政补助标准为110元。地方财政补助资金省级承担85%，剩余15%由州、县市承担，比例为瑞丽市3:7,财政部门要按时足额预算，如期划入州级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专户。

五、项目实施内容

对我市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员实施政府补助。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级财政一般预算拨款161.99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一）项目可行性：2021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府补助和个人缴费标准暂按同步提高30元编制预算，即：各级财政补助标准按580元测算。其中：中央财政464元，地方财政为116元（其中：省级财政85%为98.60元，州和县市15%为17.40元，州县按3：7比例计算）。预计2021年瑞丽市城乡居民参保人数为133000人，预计县级财政助缴经费为17.40×0.70=12.18元×133000人=1619940元≈161.99万元。州级财政助缴经费为17.40×0.30=5.22元×133000人=694260.00元≈69.43万元。省级财政助缴经费为98.60×133000人=1311.38万元。中央财政助缴经费为464元×133000人=6171.20万元。,因此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财政配套纳入本部门年度同级财政预算”。

（二）总体思路：稳定参保覆盖率，确保2021年各类资助参保对象应保尽保，财政部门要按时足额预算，如期划入州级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专户。

（三）实施方式

本项目采用财政预算安排的方式实施

（四）预期成果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财政配套到位，保证基金运行安全。
八、项目实施成效

（一）稳定参保覆盖率。

（二）提高困难群众参保率。

（三）确保各类资助参保对象按标资助参保并应保尽保

（四）确保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动态100%参保。
